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生學習歷程記錄表
姓名：＿＿＿＿＿＿＿＿＿＿＿＿  學號：＿＿＿＿＿＿＿＿＿＿＿
1、 修課記錄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於加退選期間可進行課程折抵。
	修課規定
*不可拆課計分。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修學年/學期

	方法課程
6-8學分
	
	
	

	
	
	
	

	
	
	
	

	
	
	
	

	主修領域科目8-12學分
	
	
	

	
	
	
	

	
	
	
	

	
	
	
	

	
	
	
	

	
	
	
	

	
	
	
	

	選修領域至少8學分：含書報討論選必修2學分
*書報討論需於第三學期開始修習。
	
	
	

	
	
	
	

	
	
	
	

	
	
	
	

	
	
	
	

	
	
	
	

	
	
	
	


2、 研討會心得：畢業前至少參加五場校外學術研討會（包含一場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每場研討會須提出一份心得報告（至少A4一頁）並送導師或指導教授審閱；研討會心得須於會議結束一個月內提出，超過期限不予採計。
	
	心得繳送日期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1
	
	
	
	
	

	2
	
	
	
	
	

	3
	
	
	
	
	

	4
	
	
	
	
	

	5
	
	
	
	
	


3、 研討會論文發表：以本所頭銜個人為單一作者且獨自於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乙次
	提送所辦日期：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研討會地點：

	研討會日期：

	論文題目：


4、 雙審論文：雙審查制度之期刊以本所頭銜發表一篇文章
	提送所辦日期
	

	論文題目
	

	期刊名稱
	

	卷期及頁碼
	

	出版日期
	


5、 資格考試：研究生累計修課達畢業規定學分（含當學期選修學分）時，經指導教授同意，得於第一學期11月30日前或第二學期4月30日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資格考試時間第一學期為12月下旬至1月初，第二學期為5月下旬至6月初。
1. 筆試方式：
	申請日期
	筆試科目
	筆試日期
	筆試結果

	
	
	
	

	
	
	
	


2. 以發表論文折抵：(需以本所頭銜發表)
	
	申請日期
	折抵
科目
	論文題目
	發表之期刊、卷期、頁碼期
	審核
結果

	1
	
	
	
	
	

	2
	
	
	
	
	


6、 計畫口試：通過資格考試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得提出研究計畫審查申請，提出申請兩週後，始得進行審查相關事宜，審查截止日為當學期最後一天。
*期間可至所辦申請「Turnitin論文比對系統」帳號。
申請日期：
計畫論文題目：
口試時間：
*完成後，可至所辦申請博士候選人証明。
7、 學位口試：論文口試申請需於研究計畫審查通過四個月後並完成培育方案第五條第四、五、六項之規定始得提出。
申請日期：
論文題目：
口試日期：
